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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恐襲男用「蛋糕」作炸彈暗號
兩被告涉管有爆炸品等罪提堂 手機記錄揭提供銀行戶口交易

警方本周一在粉嶺偵破涉黑暴組織的爆炸品案件，檢獲28公斤爆炸品原料、遙控器、電槍、弩箭等武器及「港獨」文宣單

張及黑暴裝備，及時制止暴力分子企圖歲晚發動的血腥襲擊。兩名被捕電腦程式員及裝修工人，分別被控管有爆炸品及管有攻

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控方透露，有化名「12少」的人花15萬元購買炸彈和攻擊

性武器，並用「蛋糕」作為炸彈的暗號。裁判官將案押至5月5日再訊，電腦程式員須還押，裝修工人獲准保釋及交出所有旅

遊證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兩名男被告，分別為42歲電腦程式員黃智
榮，以及62歲裝修工人張煜球。

黃智榮被控一項管有爆炸品罪，控罪指他於
2021年2月8日在粉嶺榮福中心對出近馬適路及
聯捷街交界行人路，管有約17.4公斤硝酸鉀、2.8
公斤氧化鐵、1.8公斤鎂、1.2公斤鋁、4公斤硫
磺、1.5公斤煙火棒、260克鞭炮、3套無線電遙
控裝置、一條USB線、兩個電子磅。
張煜球則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
法用途的工具罪，控罪指他於同日在粉嶺榮福中
心一單位，管有69支箭、45個箭頭、5支弓、兩
支電槍、8支伸縮棍、1個鉗及一套螺絲批。
控方透露，案發當日警方看見被告黃智榮，將
一個紅白藍袋用單車鏈鎖在粉嶺榮福中心對出行
人路後進入榮福中心，未幾折返時提着一個銀色

行李篋。
探員上前進行截查，黃智榮報稱收取1萬元至2

萬元報酬，分別從柴灣運送該紅白藍袋及粉嶺榮
福中心運送行李篋。
探員經搜查，在行李篋及紅白藍袋內檢獲涉案

化學物品、無線裝置、防毒面具、防毒面具濾芯
等物品，總值約15萬至20萬元。

涉15萬元購炸彈武器
探員並在黃智榮身上搜出銀行存摺及手機。根

據手機通訊程式記錄，黃智榮化名「Kelvin
Chan」，與一名叫「12少」的人聯絡，內容提及
化學品交易，亦有談及「文具」、「玩具」與
「整蛋糕」；黃智榮又提及自己負責送遞，並提
供銀行戶口號碼。控方指，上述交易涉款15萬

元，所謂「整蛋糕」即是製造炸彈，「文具」、
「玩具」為防具及攻擊性武器。
此外，手機通訊內提供的銀行戶口號碼，與黃
智榮身上檢獲的存摺符合。其後警方到榮福中心
一單位搜查，再檢獲弓箭、電槍、伸縮棍等物
品，並拘捕單位租戶張煜球。

押後5月再訊 待警化驗檢查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5月5日再訊，以待警方進
一步化驗涉案物品及檢查被告手機記錄等。裁判
官以被告黃智榮因潛逃風險大，拒絕其保釋。另
一被告張煜球則獲批准以5,000港元保釋，須要居
住報稱地址，每星期到警署報到一次，其間不得
離港，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包括合法與不合法
的旅遊證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日前再次及時搗
破一宗嚴重爆炸品案，在粉嶺搜獲逾20公斤爆炸品原
材料，並起訴兩名涉案者。對此，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
日撰文，對暴力分子罔顧人命的恐怖主義行為表示強烈
譴責。
他表示，自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實施後，街頭

的暴力逐步平靜，鼓吹「港獨」的行為大為收斂，香港
逐漸由亂變治；然而，危害國家安全風險依然存在，本
土恐怖主義再次響起警號，黑暴的威脅陰霾不散，兩者
隨時死灰復燃，更有走向地下的跡象，巿民不能掉以輕
心，必須保持高度警覺。
李家超在文章中指出，警方日前搗破的該宗嚴重爆炸

品案中，除了搜獲可用於製造爆炸品的化學粉末及遙控
裝置外，亦搜獲各種武器以及大量防毒面具、頭盔、防
護衣等，並有一批寫有「港獨」口號的單張。經調查
後，相信有人計劃於農曆新年前提供爆炸原料給本地極
端暴力分子，以造成大量嚴重人命傷亡。

市民勿掉以輕心須保持警覺
他表示，警隊今次繼續展現情報蒐集和行動執行的專

業能力，成功化解恐襲危機，讓市民可以安心過年，他
對警方表示感謝。他說，持續一年多的暴亂，對我們引
以為傲的法治基礎帶來嚴重衝擊，而守法意識崩潰亦為
香港的長治久安埋下計時炸彈。雖然現時社會逐漸回復
平靜，但未來仍然充滿各種挑戰。我們要居安思危，不
能掉以輕心。
他還指，由保安局成立的跨部門反恐專責組，成員分

別來自六個紀律部隊 (即警務處、入境事務處、香港海
關、懲教署、消防處及政府飛行服務隊)，會繼續密切
審視國際形勢的變化和香港受恐襲威脅的情況，並透過
情報工作、演習訓練、跨機構合作及公眾教育等，提升
內部準備，完善自身能力和制度。與此同時，社會各界
需要重新建立守法意識，攜手令香港成為一個安全的宜
居城市。
在新春來臨之際，他祝願香港市民闔家平安，香港安

定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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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在網上發起
「眾籌」資助逃台黑暴的網台主持傑斯，去
年11月涉洗黑錢及干犯香港國安法中的「以
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被
警方國安處拘捕。傑斯早前又涉在網台節目
及演講期間，意圖引起市民憎恨藐視中國或
特區政府，被控四項「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
為」罪，他本周一因留院而缺席首次提堂，
昨午出院後被帶上西九龍法院應訊。控方指
警方仍需時調查，並引用終審法院前天頒下
撤銷黎智英保釋的判詞，反對傑斯保釋。國
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表示，沒有
充足理由相信傑斯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
全行為，且有不依期歸押風險，拒絕其保釋
申請，將案件押後至5月10日再訊，傑斯還
押候訊。
原名尹耀昇的52歲網台主持「傑斯」，被
控四項具有煽動意圖行為罪，違反香港法例
《刑事罪行條例》。控罪指被告於2020年8
月8日、15日、9月5日和10月10日，在香港
連同其他人，作出具煽動意圖作為，即在一
個網上節目主持及演講，意圖引起憎恨或藐

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
激起對其離叛，引起香港居民之間的不滿或
離叛，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
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事項，或慫使他
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控方引肥黎案判詞
律政司高級檢控官張卓勤反對被告保釋，

指出被告控罪雖非香港國安法罪行，但涉及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張卓勤引用前日終審法
院撤銷黎智英保釋的案例判詞，建議總裁判
官蘇惠德援引香港國安法第42(2)條「對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
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
准予保釋」的規定作保釋考慮。
控方還表示，警方仍需時調查大量涉及被

告的片段、言論以及財務資料，要求押後案
件。
蘇官批准控方申請，押後案件至5月10日

下午再訊，並指沒有充足理由相信傑斯不會
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以及有重犯及
不依期歸押的風險，拒絕傑斯的保釋申請。

辯方則表示不會於8日內申請保釋覆核。
「傑斯」涉嫌與「台獨」組織勾結，去年

發起「千個爸媽台灣助學」計劃，「眾籌」
資金「助養」逃台黑暴，有人疑私吞約700萬
元。去年11月，傑斯與妻子和女助理被警方
國安處拘捕及獲准保釋，早前再被拘捕及起
訴四項「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

播「獨」DJ傑斯監房過年 官：有不依期歸押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1歲男學生
司徒浩燊前年11月在沙田大會堂附近被搜出
兩支灌有水泥的鐵通，承認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署理主任裁判官溫紹明審理此案時僅對
被告判囚10天。
律政司其後申請刑期覆核成功，上訴庭早
前改判被告囚3個月，昨日頒下裁決理由
書，措詞嚴厲地點出溫紹明裁決錯誤。
上訴庭指出，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
武器的目標，除為了促進安全的社會環境
外，亦有效地減少發生衝突時訴諸不合法武
力的機會，因此《公安條例》第33 條控罪的
量刑必須有足夠的阻嚇性。判刑時懲罰和阻
嚇的元素應是佔最大比重，不只阻嚇被告人

重犯，亦以儆效尤，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環
境和氣氛而言，更是需要。但原審裁判官並
非沒有對案件的背景及當時的社會氛圍作出
考慮，但他卻錯誤地以當時環境複雜和困
難，「即係連大人都可能會情緒受到影響嘅
時候，一時諗錯咗，做咗一件錯嘅事，犯法
嘅事，但係冇實際傷害到別人」作為輕判的
考慮因素，錯誤地淡化本案的嚴重性。
上訴庭強調，原審裁判官在量刑時，曾對

男生的處境表示同情和惋惜，又表示不明白
控方為何不以較輕的條例治罪。
但根據憲法訂明，律政司主管的刑事檢

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即使裁判官由衷認
為本案可透過其他方式解決，較為合適的

做法是聽取答辯前跟控辯雙方有克制下的
溝通，讓對方知道法庭關注的地方然後考
慮。但裁判官在被告求情後再提出質疑，
難免會令人誤以為量刑時，受他對控罪選
擇不滿的影響。
上訴庭認為，由於水泥有重量，任何人根

本不可能注意到它們較空心鐵通重。鐵通注
入水泥後增加堅固性，故更具殺傷力，律政
司以公安條例起訴男生是合理的。
上訴庭指，裁判官採取的量刑基準受到他
不滿檢控方對控罪的選擇所影響，因而犯上
原則上的錯誤。即使溫官着實沒有受到影
響，他亦沒有適當考慮及給予比重本案中令
案情嚴重的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8月24日，黑暴在黃大仙大
規模堵路搞破壞，兩男一女被告分別為男侍應柯俊瑋（22歲）、
女學生陳可兒（22歲）和男學生梅哲朗（20歲），經審訊後被
裁定非法集結罪成，其中一男因攜有鐳射筆另被裁定管有攻擊性
武器罪成，昨在觀塘裁判法院判刑，女被告在求情稱「好愛香
港」，但裁判官屈麗雯指她的行為破壞香港秩序，為法庭不能容
許，社會亦不會接納，本案判刑須具阻嚇作用，以儆效尤，判她
即時入獄5個月，並駁回其擔保等候上訴申請。另外兩名男被告
分別被判入住更生中心及索取戒毒所報告才判刑。

涉黃大仙堵路破壞
女學生囚5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7歲男生去年初在旺角用磚襲
擊警員，早前承認襲警罪，求情強調自己頭破血流，被裁判官
嚴舜儀判一年感化。律政司不滿刑罰過輕提出覆核，上訴庭昨
日聽取雙方陳詞後指，原審裁判官原則犯錯、刑罰顯然不足，
應判處兼備阻嚇及更生需求的監禁式刑罰，於是法庭下令撤銷
感化令。案件押後至3月3日判刑，並索取勞教中心及更生中心
報告，男生須還押於獄中過年。
本覆核申請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及原
訟庭法官陳慶偉處理。答辯人為現年17歲的陳軍佑，他被控於
2020年1月19日，在旺角登打士街襲擊一名正執行職務的警務
人員 X。
律政司代表陳詞指，案件涉及社會事件，案發時有約百人聚

集，法庭應考慮案件背景及控罪嚴重性，答辯人當時手持磚頭
向警方叫囂，具明顯意圖打算以磚頭作為武器攻擊警方。一般
情況下，襲警罪均會判處監禁式刑罰，認為原審裁判官的判刑
過輕，過於注重答辯人的更生需求，忽略應判處阻嚇性刑罰。
律政司代表並在庭上呈上涉案磚頭，法官陳慶偉檢視後認同
「磚頭邊緣都幾鋒利」。
法官彭偉昌強調，法庭量刑時同時須考慮整個社會氛圍，而
律政司一方反映當日除了旺角區有示威集會，民間集會團隊亦
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辦遊行。至於根據男生的感化報告內容，他
在定罪後候懲期間，曾再次參與示威活動擔任義務急救員。

男生襲警判感化過輕
上訴庭或改判監

藏武青年加刑 上訴庭批原審溫紹明犯錯

◀警方本周一於粉嶺搗破爆炸
品案，兩名被捕男子昨日在粉
嶺裁判法院提堂。

資料圖片。

▲前日警方在記者會
上展示粉嶺爆炸品原
料案中檢獲的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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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撰
文，對暴力
分子罔顧人
命的恐怖主
義行為表示
強烈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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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觸犯國安法被捕的播獨DJ傑斯，昨日被
法庭拒絕保釋申請，須還押監房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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